




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限你公司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开具《云南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电子）》

进行缴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力口处

罚款。

三、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豆豆旦且

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 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新平县人民法院

起诉 ο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注：此决定书一式二份， 一份存档， 一份送违法羊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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